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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討透過企業、金融業及政府政策的驅動，強化企業實施 ESG 的動力。目的旨在探究永續發展的

綠色授信關鍵評估因素，包括授信基本原則，及 ESG、TCFD 和赤道原則等三項綠色構面。研究方法為應用分

析層級程序法(AHP)來發展關鍵評估因素。研究結果為綠色授信相關構面（ESG、TCFD 及赤道原則）合計權重

達 42.8%，顯著高於過往研究 15.2%。顯示政府推動的金融政策(如永續活動指引、ESG 資料平台、永續金融訓

練等) ，驅使企業揭露 ESG 等相關資訊，提升其透明度和一致性，綠色授信有評估依據，促使資金流向永續經

濟活動。規範金融業避免支持不利 ESG 與氣候的投融資活動，透過 ESG 資訊了解企業減碳轉型實行狀況。永

續發展需政府、金融業和企業三方驅動力共同推動。 

關鍵詞：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公司治理、綠色授信、氣候相關財務揭露、赤道原則、分析層級程序法。  

Keyword: ESG, Green Loan, TCFD, Equator Principles,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1. 緒論 

1.1  研究背景 

近年來，全球自然災害日益加劇，「氣候崩潰」取代了「氣候變遷」，強調氣候危機即將來臨。聯合國秘書

長指出，全球暖化時代已結束，正式進入「全球沸騰的時代」。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風險報告」指出，極端氣

候是主要風險因素之一，源於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導致溫室氣體囤積在大氣中，造就全球極

端氣候肆虐，如極端熱浪、洪災、全球野火蔓延等，凸顯了氣候崩潰和溫室氣體之間的「惡性循環」。這造成全

球無數死傷及財損、物種滅絕、糧食危機和經濟動盪，未來可能引發政治風險。 

雖然因應氣候暖化，早在 2015 年 9 月，聯合國永續發展會議通過了 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旨在實現全球

經濟成長、社會進步和環境保護的永續發展目標，解決包括貧窮、水污染、氣候變遷、城市等問題。但 2023 年

7 月 17 日，聯合國永續發展報告特別版卻警告，超過五成的永續發展關鍵目標進度滯後或嚴重偏離。綜觀，各

國推動永續發展面臨極大挑戰，已取得的成果受到威脅，環境危機加劇。然而，各國政府必須意識到，每個人

都在同一列地球暖化的失速列車上，無人能置身事外。各國領袖需凝聚永續共識，迅速行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以避免多重危機帶來的損害。 

1.2  研究動機 

各國政府及聯合國意識到全球暖化的危機，「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在 2015 年通過「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明確制定了全球升

溫需低於工業革命前的平均值攝氏 2 度 C 以內，並以不超過 1.5 度 C 為目標；規範有關資金流動(Finance Flows)

務必符合溫室氣體低排放和氣候調適發展之路徑。2021 年 UNFCCC 第 26 屆大會成立「格拉斯哥淨零金融聯盟

（the Glasgow Financial Alliance for Net Zero, GFANZ）」，由全球多家金融機構共同簽署，承諾實現淨零排放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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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將投融資客戶的碳排放納入金融機構的減碳 KPI。即將客戶的碳排資料納入授信考量，並將碳排視為「負

債」(台灣金融研訓院，2021)。是故，國際間體認到金融機構作為投融資業務的中介者，掌握了大部份的資金流

向，它亦是影響企業淨零轉型的致要關鍵。 

有鑒於此，聯合國推動責任投資原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責任銀行原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Banking, PRB）和赤道原則（Equator Principles, EP），強調金融業在投融資時應考量 ESG 因素。

台灣金管會也順應國際永續金融的潮流，於 2022 年 9 月發布「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3.0」，要求金融機構了解自身

及投融資企業的碳排放，並透過授信評估氣候風險，推動永續金融的發展。(金管會，2022) 

近年來，全球監管機構對企業提升環境、社會及企業治理（ESG）透明度的要求日益嚴格。歐盟委員會將

金融業納入 ESG 體系，成為氣候議程和綠色轉型的導引工具。這使得 ESG 在金融和企業決策中變得至關重要。

授信作為金融業的投融資行為，ESG 已成為評估企業績效的重要標準之一，這有助於評估企業的非財務績效，

以規避投融資風險。 

根據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2023)的「2023 年台灣永續金融大調查」，超過六成的金融機構表示，推

動永續金融的主要驅動力包括考量 ESG 概念所伴隨的重大風險，即 ESG 資訊量化不足、缺乏可比較性，財務

重大性資訊不足，以及對第三方提供的資料或評比存疑等。另一驅動力是為社會與環境做對的事，以及對財務

績效有正面成效。約一半金融機構希望投融資對象提升 ESG 資訊揭露品質、統一 ESG 評鑑，並期待政府提供

永續經濟活動認定參考指引。由上述可知，金融機構已認識到 ESG 風險對投融決策的重要性，應將 ESG 納入

投融資決策流程中。過往研究較少探討將企業實施 ESG 的資訊揭露納入銀行綠色授信評估中。綜上所述，本研

究欲探討企業、金融機構及政府政策這三方面可能的驅動因素，是否會增進企業實施 ESG 的驅動力?此為觸發

本研究的動機之一。 

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BIS)在 2020 年發布的(The Green Swan)指出，氣候風險透過

實體風險和轉型風險，會影響到金融機構的信用、市場和流動性風險，可能引發系統性金融危機。爰此，為因

應這些挑戰，國際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成立了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專案小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強調要量化氣候風險和機會的財務衝擊，協助利害關係人識別

重大風險和掌握永續轉型機會(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2022)。這顯示氣候變遷已成為國際金融監理機構面

臨的關鍵議題。將 TCFD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納入現有銀行綠色授信評估中，是否足以防範及應對企業的氣候變

遷風險，降低銀行授信風險。此為觸發本研究的動機之二。 

O'Sullivan & O'Dwyer (2015)認為「不知道風險在哪裡」是金融機構最大的風險。赤道原則（Equator Principles, 

EPs）是金融機構在辦理融資專案授信時，用來識別和管理環境與社會風險的依據，金融機構應自願參與。Conley 

& Williams (2011)指出，為減輕環境脆弱區域或政治不穩定帶來的負面衝擊，銀行可執行赤道原則，將外部風險

納入授信評估，列為准駁貸款的條件。綜上所述，關鍵在於資金的運用是否符合 ESG 之精神與降低授信風險。

將赤道原則納入銀行綠色授信評估，能否減少環境和社會風險是重點考量。此為觸發本研究的動機之三。 

1.3  研究目的  

由於過去研究多集中於 ESG 的財務績效、評等及政策影響，本研究旨在探討企業、金融機構及政府政策

等三方面的驅動因素是否能提升企業實施 ESG 的動力。本研究目的是從銀行的觀點，分析推動企業實施 ESG

及 TCFD 的驅動因素，並將赤道原則納入銀行的授信評估，發展出衡量企業 ESG 實施及符合政府政策的綠色授

信評估指標，作為銀行綠色授信的依據。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歸納如下： 

1. 彙整評估企業實施ESG和TCFD，結合金融機構傳統授信5P和赤道原則，以發展完整綠色授信關鍵評

估因素。 

2. 透過專家問卷篩選綠色授信項目，以確認綠色授信評估因素。 

3. 應用分析層級程序法(AHP)計算綠色授信評估因素權重，以找出綠色授信的關鍵評估因素。 

4.   依據綠色授信評估因素結果，提出銀行對企業進行綠色授信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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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流程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繪製研究流程圖（如圖 1-1） 

 

確認研究主題

彙整授信政策文獻

綠色授信之評估因素

確認綠色授信評估因素

 應用分析層級程序法(AHP)計算

綠色授信評估因素的權重

提出結論與建議

撰寫論文

 
圖 1-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文獻探討 

2.1  銀行傳統授信評估基本原則 

在台灣，為保障存款戶資金安全，銀行在審查申貸案件時，通常依據銀行公會或銀行自訂的授信審查程序

進行。根據「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授信準則」第二十條，授信業務需遵循安全性、流動性、公益性、收益性

及成長性等基本原則，並依借款戶、資金用途、償還來源、債權保障及授信展望等五項構面（5P）進行信用評

估。目前，金融機構多採用 1970 年由美國漢華銀行副總裁 Paul H. Hunn 提出的 5P 原則，來綜合評判借款戶信

用，並據此訂定授信決策（黃偉婷，2016）。本節將探討傳統銀行的授信 5P 原則及其相關文獻。 

授信 5P 涵蓋借款戶因素、資金用途、還款來源、債權保障和授信展望（Purba et al., 2020; Sahid et al., 2021; 

沈君玲，2018；陳志賢，2023），是金融業授信評核的重要原則。隨著國際倡議和各國政府推動 ESG，金融業被

賦與引領各產業實現淨零轉型之重責。然而，金融業在發展永續金融時，面臨要同時兼顧 ESG 與是否准駁符合

傳統 5P 授信規範之高碳排、高耗能產業授信之衝突，以及如何將 ESG 納入授信評估以減少風險的挑戰，這都

是金融業當前所需面對的挑戰。 

2.2  綠色授信 

台灣各家金融機構對綠色授信的判斷及標準化之定義不盡相同。為此，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聯徵

中心）在 2021 年的報送作業說明，根據貸款市場協會（LMA）、聯貸銀行團及貸款交易協會（LSTA）、亞太地

區貸款市場協會（APLMA）（統稱國際貸款市場三協會）的指引，並參考國內實務，制定了「綠色授信」的註

記報送定義。綠色授信指任何新申請或已承做的綠色專案貸款融資或再融資業務，必須符合綠色授信原則（Green 

Loan Principles）的四項核心要件：資金用途、適用綠色專案類別的評估與選擇、資金管理及回報執行情況。國

際貸款市場三協會將綠色授信分類為「資金用途」，即如果貸款用於「綠色支出」，則屬綠色授信。「綠色支出」

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十類：(1) 再生能源、(2) 節能、(3) 污染防治、(4) 生命自然資源環境永續管理及土地利用環

境永續管理、(5) 地域與水域生物多樣性保護、(6) 潔淨交通運輸、(7) 永續水源及廢水處理、(8) 氣候變遷調適、

(9) 具生態效率與循環經濟調適之產品、生產技術或製程、(10) 綠能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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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作為資金提供者，必須確保貸款資金用於合法且不影響環境的用途（即授信 5P 的資金用途）。

Nosratabadi et al. (2020)指出，銀行相較於製造業，對環境的直接影響較小，但有責任在授信評估中納入 ESG 因

素，敦促企業實施 ESG 來減少污染。吳馥如（2015）的研究發現，銀行因各企業實踐社會責任及政府政策，進

而改變授信政策，不僅不影響獲利，還提升了貸放品質。綜上述，本研究認為金融機構應履行責任授信，超越

僅關注企業獲利的角度，延伸至 ESG（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層面，深入理解投融資對環境和社會的影響。

針對不同投融資對象，金融機構應設立相應控管及奬勵機制，例如，透過提供優惠利率和較高授信額度，鼓勵

企業實施 ESG。 

2.3  ESG 與銀行授信之相關文獻 

1987 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提

出了「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首次提出了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概念，強調「既能滿足現代需求，

同時保證不損及後代子孫的需求」。2015 年，聯合國設立了 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將 ESG（環境、社會、治理）三大面向具體化為 17 項核心目標，成為全球永續發展的重要議程。其指

引各國共同解決貧窮、水污染、氣候變遷、城市等問題，並呼籲各國政府在追求經濟繁榮的同時保護地球永續

發展。因此，企業若在投資決策中納入 ESG 準則，不僅可為企業創造極大效益，亦可妥善處理 ESG 風險。(台

灣金融研訓院，2021)。 

ESG 涵蓋三大面向：環境（Environmental）包括溫室氣體排放、氣候變遷、環境污染等；社會（Social）

包括社會公益、人權、顧客關係、員工福利等；治理（Governance）包括內部控制、董事會職能、利害關係人

利益、公司營運等。自聯合國於 2004 年提出 ESG 後，已開發國家積極倡導，並開發了 ESG 指數和 ESG 揭露等

產品。ESG 現已成為企業永續經營之指標和投資決策之關鍵因素。(李盈姍 ，2023) 

根據 2023 年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贊助的「2023 年台灣永續金融大調查」報告指出： 

1.在 ESG 應用方面，近九成業者已將 ESG 納入決策流程，近七成納入內部正式文件。 

2.金融業推動永續金融的方法包括：設定正面影響目標或指標（55.1%）、採行盡責治理（53.6%）、導入鑑

別重大 ESG 的方法（50.7%）。 

3.將 ESG 與決策流程整合的主要因素為：管理風險與機會（63.7%）、政策法規要求（54.9%）、客戶等外

部要求（42.9%）、衡量往來對象經營品質（29.7%）、善盡受託人責任（19.8%）。 

4.實踐永續金融的最主要驅動力來自對重大風險的考量和政策法規引導。 

這顯示，風險管控與政策引導是金融業落實永續金融的主要驅動力。 

過往的研究較少將企業的 ESG 實踐納入銀行綠色授信評估中。陳志賢（2023）透過分析層級程序法（AHP）

探討綠色授信評估因素，發現銀行雖遵循國際規範和政府政策辦理授信，但因對 ESG 的綠色授信構面(即企業

實施 ESG 態度)重視不足、ESG 信息不透明，以致無法有效的透過授信政策引導企業實施 ESG。本研究認為，

要推動永續發展，不能僅考量借款方(企業)實踐 ESG 的態度，此單一驅動因素，亦應考量到投融資方(金融機構)

及政策引導方(政府)這兩方的驅動因素。 

2.4  TCFD 與銀行授信相關文獻 

一、 TCFD 介紹與金融風險 

2022 年台灣金融研訓院之報告指出，氣候變遷帶來的實體災損逐年增加且規模越來越龐大，根據保險經紀

怡安集團（Aon）所作的年度氣候災損報告（Weather, Climate & Catastrophe Insight）所示，近五年來全球天然

災害所致的經濟損失，每年都在 2,000 億美元以上，其中已投保的保險損失都不超過四成。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BIS)在 2020 年所發布的 The Green Swan 說明如表 2-1 所示，發現氣候風險透過實體

風險與轉型風險，對金融機構的信用風險、市場風險與流動性風險等面向造成影響，可能引發系統性金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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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氣候相關風險成為金融風險的管道 

 

資料來源: BIS 

    由於氣候變遷帶來的巨大災損與風險，讓金融機構在風險管理和評估時必須特別重視氣候風險。世界經濟

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在(全球風險報告)中將氣候變遷列為最嚴重的全球風險之一。為此，國際金

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於 2015 年成立了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專案小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制定氣候風險與機會之財務資訊揭露建議，幫助投資者和利害關係

人了解產業價值鏈中的重大氣候風險、減緩氣候變遷影響並評估永續轉型的機會。 

    各產業該如何因應在氣候變遷的衝擊下，氣候風險對其財務績效的影響，TCFD 建議組織應在四個關鍵面

向中進行揭露： 

1. 治理：揭露組織對於氣候風險和機會，董事會如何監督和管理階層所擔任的角色。 

2. 策略：揭露組織在不同時間及升溫情境，其實際與潛在的氣候風險與機會其對於組織業務與財務規劃之重

大影響。 

3. 風險管理：揭露組織制定風險管理相關流程以識別不同風險，並將其納 

入組織風險管理體制中。 

4. 指標和目標：揭露組織評估及管理氣候風險的指標與目標、並追蹤相關進度。 

 

二、 TCFD 與授信相關文獻之探討 

2022 年台灣金融研訓院之報告指出，氣候變遷帶來的實體災損逐年增加且規模越來越龐大，根據保險經紀

怡安集團（Aon）所作的年度氣候災損報告（Weather, Climate & Catastrophe Insight）所示，近五年來全球天然

災害所致的經濟損失，每年都在 2,000 億美元以上，其中已投保的保險損失都不超過四成(如圖 2-1 所示)。國際

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BIS)在 2020 年所發布的 The Green Swan 說明如表 2-1 所示，發現氣

根據 2023 年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贊助的「2023 年台灣永續金融大調查」報告指出： 

1.在 ESG 應用方面，近九成業者已將 ESG 納入決策流程，近七成納入內部正式文件。 

2.金融業推動永續金融的方法包括：設定正面影響目標或指標（55.1%）、採行盡責治理（53.6%）、導入鑑

別重大 ESG 的方法（50.7%）。 

3.將 ESG 與決策流程整合的主要因素為：管理風險與機會（63.7%）、政策法規要求（54.9%）、客戶等外

部要求（42.9%）、衡量往來對象經營品質（29.7%）、善盡受託人責任（19.8%）。 

4.實踐永續金融的最主要驅動力來自對重大風險的考量和政策法規引導。 

這顯示，風險管控與政策引導是金融業落實永續金融的主要驅動力。 

氣候風險及災害對金融業影響甚鉅，因此 TCFD 相關揭露規範獲得全球金融機構支持。金融業作為企業低

碳轉型的關鍵資金供給者，其投融資策略對企業低碳轉型的成敗至關重要。梅瑛宏（2023）研究發現，氣候風

險為外部不可控因素，氣候風險較高的企業貸款利差也會較高，而環境績效越好的企業，能減少氣候風險對貸

款利差的負面影響。王晧軒（2020）的研究顯示 TCFD 的價值在於提升企業高層對氣候議題的重視，幫助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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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氣候風險揭露及管理。企業推動 TCFD 的驅動力包括提升聲譽和形象、減少投資者壓力；障礙包括對氣候

變遷影響預測的懷疑。 

2.5  赤道原則與銀行授信之相關文獻 

一、 赤道原則（Equator Principles, Eps） 

2003 年，國際金融公司、花旗集團、荷蘭銀行等大型金融機構制定了赤道原則，旨在平衡南北半球的發展。

為了發展永續金融，用於決定、評估及管理專案融資對環境與社會風險的框架，屬自願性簽署的金融準則，導

入此原則的金融機構稱為赤道原則金融機構(Equator Principle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PFIs)。各國鼓勵金融機

構將赤道原則精神逐步落實於綠色授信業務中。(銀行公會，2015)   

赤道原則包括十項原則：1. 審查和分類、2. 環境和社會評估、3. 適用的環境和社會標準、4. 環境和社會

管理制度及行動計畫、5. 利害關係人參與、6. 申訴機制、7. 獨立審查、8. 承諾性條款、9. 獨立監測和報告、

10. 報告和透明度。這些原則用於專案融資，根據對社會和環境的影響程度分類為高風險（A）、中風險（B）和

低風險（C），並針對不同風險等級進行審查。簽署機構承諾遵守赤道原則，若不符合標準，銀行可限縮或拒絕

融資，以鼓勵銀行承擔環境和社會責任。赤道原則 4.0 版本強化了利害關係人機制，擴大了專案融資範圍，並

強調遵循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及國際倡議，如巴黎氣候協定和人權指導原則。截至目前，已有 39 個國

家的 139 家金融機構簽署了赤道原則。到 2022 年 12 月 5 日，我國有 20 家銀行和 1 家金融控股公司簽署了該原

則。金管會持續鼓勵金融機構簽署並遵循赤道原則，並通過與國際金融機構交流，學習專案融資經驗，發展永

續金融商機。 

台灣銀行公會參考「赤道原則」精神，於 2014 年 4 月 29 日在「會員授信準則」第 20 條第 5 項增訂規定：

「辦理企業授信審核時，宜審酌借款戶是否善盡環境保護、企業誠信經營及社會責任」。自 2017 年 7 月 5 日起，

這項規定從「專案融資」擴大至所有「企業授信」範圍，旨在引導資金投入環境友善的綠能產業。 

我國銀行導入赤道原則執行流程與管理架構，將赤道原則的十項聲明概分成「分類與審查」、「環境與社

會」、「規約與申訴」、「監測與報告」等四大構面。 

 

二、 赤道原則與授信相關文獻之探討 

Scholtens & Dam (2007)研究指出採用赤道原則的銀行似乎藉此來展現其負責任的行為，並且相信這可有效

管理專案融資的信用風險和聲譽風險，但需進行貸款准駁前篩選和監控，並放棄一些潛在利潤的項目。陳志賢

(2023)認為有參與赤道原則之金融機構在授信評估標準上存在著差異，他參考了 Scholtens & Dam (2007)、Yusuf 

& Basah (2013)以及銀行公會「赤道原則 4.0 指引的授信準則」以赤道原則為考量以作為銀行對企業的綠色授信

的評估構面，有(1) 高碳排量大型專案融資案件評估、(2)對環境與社會高風險的大型專案融資案件評估、(3) 對

相關利害關係（包括當地社區、住民、員工等）造成之影響進行評估、(4) 授信戶對該融資專案進行溫室氣體盤

查、(5) 授信戶是否有達成對環境及社會等相關事項之承諾性條款、(6) 大型聯貸案之環境與社會影響專案評估、 

(7) 授信戶委託第三方專業機構或獨立專業顧問協助相關評估作業。本研究認為上述(1)與(2)兩項評估構面，應

合併成一項，理由為高碳排係屬對環境與社會構成高風險的大型專案融資案件。且金融機構應採盡責治理及導

入鑑別重大 ESG 風險的方法，若有違反赤道原則之相關規定的企業，金融機構應該要嚴格執行的授信審查或拒

絕貸放、限縮融資額度的作為，以免銀行因人為缺失作授信放款，而違反了 ESG 的精神。 

 

3. 研究方法 

本章依據文獻探討結果為理論基礎，應用「分析層級程序法」找出綠色授信評估之關鍵因素，本章將針對

此研究方法做說明。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針對綠色授信評估因素相關文獻內容設計專家問卷並邀請不同金融機構的資深授信主管等 11 名專

家進行填答。待問卷回收後，加以分析層級程序法(AHP)計算各項評估因素之權重，再進行結果分析評選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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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授信評估因素。如上所述，茲擬定本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 

 

3.2 專家訪談問卷 

本研究以專家訪談問卷方式，以蒐集及彙整專家意見，訪談內容主要為綠色授信評估因素而應建立之層級

架構、構面及各層級項目之成對比較的相對重要性。 

一、 專家訪談問卷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之層級架構問卷，將採用評選文獻之內容以及專家所建議，融合而成，而整理出初級層級架構構

面及項目，再採取李克特(Likert)五點尺度來計分予以量化，共有非常重要、重要、普通、不重要、非常不重要

等五個類別，依序給予 5、4、3、2、1 分。 

二、 專家訪談問卷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將以第一階段由專家所確認的層級架構，製成各項目間的成對比較問卷，再由不同金融機構的

資深授信主管等 11 名專家來進行填答，此問卷將採取 Saaty (1980)所提出之 AHP 評估尺度進行計算各構面及項

目之相對權重值。 

3.3 分析層級程序法 

分析層級程序法(AHP)係由匹茲堡大學教授 Thomas L. Saaty 於 1971 年提出，其主要處理在不確定因素或

情境下之複雜決策問題，將複雜之問題簡化為簡明的要素層級系統，再彚集學者專家意見及各階層決策者的意

見，執行要素間的成對比較以提供明確的資訊，更容易評估優劣、喜惡之優先順序，以進行選擇，減少做錯誤

決策之風險。 

一、 AHP 的假設 

AHP 方法的基本假設，包括下列九項：（鄧振源與曾國雄，1989） 

1. 一個系統可被分解成許多種類或成分，並形成網路的層級結構。 

2. 層級結構中每一層級的要素均假設具獨立性。 

3. 每一層級內的評估因素，可以用上一層級內某些或所有因素進行評估。 

4. 比較偏好項目時，可將比例尺度取代絕對數值尺度。 

5. 成對比較後，可使用正倒值矩陣處理。 

6. 應滿足偏好關係遞移性。不僅優劣關係滿足遞移性（A 優於 B，B 優於 C，則 A 優於 C），同時強度

大小關係也須滿足遞移性（A 優於 B 三倍，B 優於 C 四倍，則 A 優於 C 十二倍）。 

7. 不易具完全遞移性，故容許具不完全遞移性存在，但需測試其一致性程度。 

8. 可經由加權法則而求得要素的優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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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任何因素只要出現在階層架構中，不論其優劣強度是如何小，均被認為與整個評估架構有關，而並

非檢核階層架構的獨立性。。 

二、 AHP 的評估尺度 

  AHP 評估尺度係採取九項，由基本劃分為五項：同等重要、稍微重要、頗為重要、極為重要、絕對重

要，並賦予名目尺度之衡量值分別為 1、3、5、7、9；另有四項介於五個基本尺度間，並賦予 2、4、6、8 的衡

量值。 

三、 AHP 的決策分析架構 

簡禎富(2005)指出應用 AHP 於多重性之決策問題時，必須先理解問題本質及定義問題、定義決策目標，釐

清相關的決策因素，以建立目標層級架構。AHP 的多屬性決策分析架構，其分析架構及使用程序，整理如圖 3-2 

AHP 的多屬性決策分析架構；其中，計算各屬性之相對權重的評估值，以成對比較矩陣計算特徵向量，再進行

驗證一致性。 

四、 AHP 模式與使用步驟 

利用 AHP 法評估問題時，主要有四項步驟(Saaty and Vargas, 1984)及一項方案衡量步驟： 

1. 將複雜決策的問題系統化，列出相關的因素，以建立目標層級結構。 

2. 建立評估屬性的成對比較矩陣。 

3. 計算各評估因素間的相對權重。 

4. 驗證一致性。 

4.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章為依據研究方法，彙整相關文獻、學術單位、政府機構及訪談專家們所得的資訊及架構，再應用 AHP

法進行分析探討。本章共分為四個部分：4.1 為考量永續發展之綠色授信評選因素之建立、4.2 為確認考量永續

發展之綠色授信評估之構面、項目及其層級架構、4.3 為依據專家訪談問卷結果進行 AHP 權重分析、4.4 為進行

綠色授信關鍵因素評選之結果。。 

4.1 考量永續發展之綠色授信評選因素之建立 

為建立授信人員進行綠色授信評選因素，本研究彙整了近年來與綠色授信評選因素相關文獻及資料，包括

授信基本原則、赤道原則、ESG、「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等。本研究主要想建構出「考量永續發展之綠色

授信評估模式」，此為第一層的主要構面，之後再利用文獻探討及專家訪談發展出第二～四層之評估因素。 

 本研究透過相關文獻彙整，考量以下因素： 

一、金融機構考慮 ESG 風險，期望投資對象改進 ESG 資訊揭露、統一 ESG 評鑑，並期待政府提供永續經濟活

動的指引。 

二、在金融機構部份，需遵循赤道原則 4.0 相關之授信準則，例如:重視氣候變遷、環境社會風險管理、溫室氣

體排放揭露，及按照 TCFD 框架評估企業可能面臨的氣候相關風險等，來引導企業關注 ESG。 

三、企業界部份，金管會要求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二十億元以上之企業應每年編製與申報永續報告書，其應包

含氣候變遷對企業造成之風險與機會及採取相關因應措施。以強調接軌 TCFD 的決心。  

綜上因素，故本研究以授信基本原則、ESG、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赤道原則作為綠色授信之四大構

面。經彙整相關文獻、政府機關及學術界等相關資料及衡量項目，初步設計評選構面及項目之重要度分析。經

與多位專家訪談後，因為銀行對於企業授信的決定權，並不會是由在授信人員單獨決定，而是有層層的審核機

制提出下列意見: 

1.授信基本原則：專家們對於授信基本原則構面之要素 5P 項下需採用何項子要素，意見有所分歧。專家指

出每份授信報告均需進行整體評估，無法簡單地用以往授信 5P 相關文獻中，所評選出較片面的個別要素來概括

性涵蓋。其需考量各家金融機構之授信政策、授信戶規模大小(例:上市櫃公司、中小企業)、信用狀況、融資項

目等多項因素，以進行綜合性評量。經多次修改衡量項目後，最終決定在授信基本原則構面項下以 5P 作為要素，

不再往下展開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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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SG 及 TCFD 之構面涵蓋領域廣，將 ESG 的三大面向，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公司治理等，及 TCFD 氣

候相關財務揭露四項核心，治理、策略、風險管理、指標與標的等列為要素。專家建議再往下展開指標性子要

素，例:政府規範強制揭露、政府指引之要素等。 

其內容如表 4-1 所示。依據表 4-1 的項目設計初期專家問卷，並請具 20 年以上授信經驗專家協助選擇適合

之評選項目。 

表 4-1 綠色授信評選要素說明表 

構

面 
要素 子要素 說明 文獻及資料來源 

授

信

基

本

原

則 

1.借款戶因素 - 

企業經營的責任感、企業的

經營成效、企業資信狀況、

企業的財力狀況等。 

沈君玲(2018) 

Purba et al. (2020) 

Sahid et al. (2021) 

陳志賢(2023) 

2.資金用途 - 

貸款資金用途合理性及正當

性、融資計畫合理性、貸款

額度合理性等。 

3.還款來源 - 

係確保授信債權償付的先決

條件，分析償還借款之資金

來源為銀行評估授信的核

心。例:企業的營業收入、企

業的保留盈餘、適當的財務

比率、可否取得外部資金。 

4.債權保障 - 

債權保障為銀行實現債權之

第二道保障。例:擔保品、中

小企業信保基金、連帶保證

人、良好財務結構等 

5.授信展望 - 

1.市場競爭與風險(例:評估無

法按期收回之流動性/財務風

險)。 

2.企業經營現況及前景:目前

接單生產情況、產業發展、

同業比較做為評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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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綠色授信評選要素說明表(續) 

構面 要素 子要素 說明 文獻及資料來源 

ESG 
1.環境保護 

 

1-1.溫室氣體排放 溫室氣體排放量揭露 

1.直接(範疇一) 

2.能源間接(範疇二) 

3.其他間接(範疇三) 

4.是否經第三方機構驗證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

信中心之「企業 ESG

資料問卷 11303」

(2024) 

1-2.能源管理 1.用水、用電量 

2.再生能源使用率 

1-3.對氣候變遷減緩具

有實質貢獻，且未對其

他五項環境目的造成重

大危害 

 

1.以人為方式減少排放源溫

室氣體排放或增加溫室氣體

吸收儲存。例: 節能採購、綠

能建置等。 

2.且要未對下列 5 項環境目

的造成危害 

(1)氣候變遷調適、(2)水及海

洋資源的永續性及保育、 

(3)轉型至循環經濟、(4)污染

預防與控制(5)生物多樣性及

生態系統的保護與復原。 

3.說明:重大危害之判斷原則

為，未因違反相關法規而受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重大裁

處。 

1-4.重大污染裁罰處分

資訊 

違反環保法令且情節重大之

裁罰資料。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

信中心 ESG 資料庫 

1-5.企業參與綠色產業

投資 

對再生能源、綠色能源領

域、防治污染領域、創新領

域投資。 

陳志賢(2023) 

ESG 2.社會責任 

2-1.勞工退休金相關資

訊 

企業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及

墊償基金資訊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

信中心之「企業 ESG

資料問卷 11303」

(2024) 

2-2.未對社會保障造成

危害 

符合國內法規效力之聯合國

人權相關公約，且未違反國

內勞工相關法規。 

說明:重大危害之判斷原則

為，未因違反相關法規而受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重大裁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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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綠色授信評選要素說明表(續) 

構面 要素 子要素 說明 文獻及資料來源 

ESG 3.公司治理 

3-1.公司治理成效 公司治理制度評量認證資訊、

獲奬資訊等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

徵信中心 ESG 資

料庫 

3-2.逃漏裁罰事項 企業用電、用水之欠費記錄，

企業欠稅資料。 

3-3.永續報告書 上市櫃公司必須參 

考國際準則規範(SASB)來編

製永續報告書，充分揭露企業

實施 ESG 的現況。 

TCFD 

1.治理 

1-1.董事會/最高管

理階層監督 

董事會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的監督情況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建議繁體中文版

(2019) 

台大風險社會與政

策研究中心之

TCFD 評分表

(2022) 

1-2.管理階層對執

行力之開會頻率 

管理階層執行角色，以及定期

會議的開會頻率情況 

2.策略 

2-1.短中長期氣候

相關揭露 

揭露短中長期之定義及氣候風

險/機會之鑑別 

2-2.財務衝擊評估 應對氣候風險與機會的財務衝

擊進行量化 

2-3.韌性-氣候情境

揭露 

考量不同氣候相關情境衝擊，

提出相對應策略與財務規劃 

3.風險管理 

3-1.實體風險揭露 極端氣候造成營運中斷、成本

提高等實體氣候風險管理評估

與揭露 

3-2.轉型風險揭露 碳定價及低碳轉型成本之揭露 

4.指標與目標 

4-1. 減碳目標管理 氣候重大指標揭露、溫室氣體

揭露範疇、有無承諾淨零或碳

中和目標等 

4-2. 低碳價值鏈管

理 

供應鏈氣候風險管理，揭露排

放量、減碳目標管理 

赤道

原則 

1. 避免融資給未參照

TCFD 框架，進行氣候

實體/轉型風險揭露之

環境與社會高風險的投

資方案 

- 

避免承作未參照「氣候相關財

務揭露(TCFD)」框架，揭露氣

候實體風險之環境與社會高風

險之大型專案融資案，及未揭

露氣候轉型風險之高碳排量之

專案融資案件。 

Scholtens & Dam 

(2007) 

Yusuf & Basah 

(2013) 

銀行公會「赤道原

則 4.0 指引的授信

準則」(2024) 

陳志賢(2023) 

2. 避免融資給會對相關

利害關係人(包括當地

社區、住民、員工等）

造成負面影響之投資方

案 

- 

避免承作對相關利害關係人會

造成影響的融資案件。 

3.避免融資給造成大量

溫室氣體的投資方案 
- 

避免承作高溫室氣體排放量 

的融資案件。 

構面 要素 子要素 說明 文獻及資料來源 

赤道

原則 

4. 避免承作沒有達成對

環境及社會等相關事項

之承諾的融資案件 

- 

避免承作沒有達成對環境及社

會等相關事項之承諾的融資案

件。 

Scholtens & Dam 

(2007) 

Yusuf & Bas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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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避免承作會對環境與

社會影響的聯貸案件 
- 

避免承作會對環境與社會造成

負面影響的聯貸案件 

(2013) 

銀行公會「赤道原

則 4.0 指引的授信

準則」(2024) 

陳志賢(2023) 

6.避免承作沒有委託第

三方專業機構或獨立專

業顧問協助相關評估作

業的融資案件 

- 

避免融資予未委託第三方專業

機構或顧問進行評估作業的融

資案件 

 

4.2 確認考量永續發展之綠色授信評估構面、項目及其層級架構立 

經彙整相關文獻，初步設計評選構面、項目之重要度分析，再根據專家訪談問卷結果進行調整，以提升問

卷之信度、效度，降低問卷設計的錯誤，建立層級架構以作為第二階段正式專家問卷之基礎。 

一、初期專家訪談問卷回收狀況 

本研究的問卷屬於專家訪談問卷，問卷設計著重在授信專家經考量永續發展，在進行綠色授信之各項評估

因素著重程度之評分。針對該性質共發放五份第一階段專家訪談問卷，回收共計五份，回收率 100%，有效問卷

計有五份，達 100%。 

二、受訪對象專家選取 

第一階段受訪對象為男性 40%、女性 60%；學歷狀況為：大專院校 80%、研究所以上 20%；職務狀況為：

單位主管 80%、資深專員 20%；部門狀況為：授信相關單位；相關工作年資狀況為： 20 年以上 100%。由上述

可知，受訪對象皆具有豐富的授信經驗及專業知識，在本研究議題上來說，其資歷得以勝任為本研究之專家。 

三、確立考量永續發展之綠色授信評估之項目 

透過專家訪談問卷之方式，採用李克特的五點尺度量表進行評量，分別以 1~5 分的得分方式作為選定考量

永續發展之綠色授信評估因素。透過專家訪談後結果，各項評估因素在平均 3 分(不含)以下者則屬於不重要的評

估因素，將予以剔除。透過與 5 位專家訪談問卷後之結果，本研究層級架構如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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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考量永續發展之綠色授信評估項目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3 應用 AHP 進行權重分析 

本研究回收第一階段初期專家訪談問卷調查之結果，最終整理出四個構面、17 項要素及 19 項子要素的衡

量架構（如圖 4-1），並將以此架構作為後續授信專家考量永續發展之綠色授信評估項目衡量之依據。第二階段

正式專家訪談問卷，透過運用 AHP 進行計算權重，得以產出本研究考量永續發展之綠色授信重要評估項目。 

一、 正式專家問卷回收狀況 

在第二階段之金融業專家訪談中，是運用 AHP 層級架構分析法進行問卷訪談，藉由相關工作資歷 10~20 年

以上的授信專家，其所擁有的專業知識與相關工作經驗，得到考量永續發展之綠色授信評估因素之權重。本研

究共發出 11 份問卷，回收 11 份問卷，回收率 100%，有效問卷 11 份，達 100%。 

二、 受訪對象基本資料分析 

第二階段訪談對象資料分析如下：男性佔 55%、女性 45%；學歷狀況為：大專院校 73%、研究所以上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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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狀況為：主管職 82%、非主管職 18%；相關工作年資狀況為：11~20(含)年 9 %、20 年以上 91%。由上述可

知，受訪對象皆具有豐富的授信經驗及專業知識，在本研究議題上來說，其資歷得以勝任為本研究之專家。 

三、 權重分析 

本研究對第二階段受訪之金融業專家進行考量永續發展之綠色授信評估項目之計算分析。 

(一) 考量永續發展之綠色授信評估因素之整體構面分析 

 本研究之考量永續發展之綠色授信評估因素，其四個主要構面有授信基本原則、赤道原則、ESG、「氣候

相關財務揭露(TCFD)」等，透過專家訪談，請專家進行此構面間兩兩之成對比較，運用 PowerChoiceV2.5(25 人

決策)分析工具進行計算，所有的一致性比率（C.R 值）均小於 0.1，符合一致性要求。計算之結果如表 4-4 所示，

權重佔比如圖 4-2。 

表 4-2 考量永續發展之綠色授信評估構面之權重及重要性排序 

項次 評估構面 局部權重 重要性排序 

1 授信基本原則 0.572383 1 

2 ESG 0.184568 2 

3 TCFD 0.121927 3 

4 赤道原則 0.121122 4 

λmax=4.020538    C.I.=0.006846    C.R.=0.007607 

 

由表 4-2 可得知，本研究目標層為考量永續發展之綠色授信評估模式之衡量構面，其權重依序為：授信基

本原則(0.572383)＞ESG (0.184568)＞TCFD (0.121927)＞赤道原則(0.121122)。本構面層之一致性 C.I.= 0.006846， 

C.R.= 0.007607，兩者皆小於 0.1，顯示達到一致性要求。 

從本研究數據可發現，儘管個別的綠色授信要素的權重比不上原有授信基本原則，但綠色授信相關構面

（ESG、TCFD 及赤道原則）的整體權重達到 42.8%，相較於陳志賢（2023）研究中的 15.2%，有顯著提升。經

探究其原因如下: 

1.隨著國際趨勢及面臨氣候的巨大變遷與風險，台灣國內金融相關法規及政策亦已適時融入綠色授信要

素，以期與全球迅速接軌。其主要措施包含: 

(1). 2022 年發布「永續經濟活動認定參考指引」，讓企業了解其營運經濟活動是否符合該指引並進行揭露，

亦為金融機構投融資評估之參考，並促進與企業議合。 

(2).2022 年聯徵中心建置企業 ESG 資料平台、「企業 ESG 資訊及永續經濟活動自評問卷」，金融機構於授信

時敦促企業填寫並報送至聯徵中心。聯徵中心成為金融業敦促企業永續減碳轉型的驅動力。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政府推動的永續經濟活動指引、ESG 資料平台及企業自評問卷，有助於提升 ESG

資訊透明度和一致性。並為金融業綠色授信提供一致的企業評估依據，促使企業揭露綠色授信資訊，有助於資

金流向永續經濟活動。金管會可藉此監督金融機構，防止其間接支持不利於氣候的投融資活動。並透過 ESG 資

訊前後期及同產業間比較，有助了解企業減碳轉型情況。因此，要有效的推展永續，不能只單方面考量借款方(企

業)實踐 ESG 的態度這個驅動因素(陳志賢，2023)，而是要政策引導方(政府)、投融資方(金融機構)及授信方 (企

業)，這三方的驅動因素彼此相互推進，才能持續增添永續發展的動能。 

2.臺灣經濟部指出，2022 年超過 98%的企業為中小企業，且一般金融機構的企業授信戶也多為中小企業。

陳志賢(2023)認為銀行對綠色授信重視度較低，係因政府綠色金融政策偏重上市櫃企業，忽略中小企業。但在

2021 年，聯徵中心建置「企業 ESG 資料平台」，收集金融機構提供的「綠色授信」和「永續績效連結授信」註

記，以及「企業 ESG 資訊及永續經濟活動自評問卷」等資料。截至 2023 年底，已有 21 家金融機構開始報送資

料，並有 2,200 餘家中小企業提交企業 ESG 資訊。這可明顯看出，政府之綠色金融政策並未忽略中小企業。而

本研究實證亦顯示，綠色授信因素已納入企業授信整體評估中，且其重視度大幅提升。政府透過金融機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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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信影響力引導企業實施 ESG 之政策，已見成效，敦促企業往 ESG 方向發展。 

3.銀行維持永續競爭優勢，需高層與授信人員具備與時俱進能力，重視並管控授信風險。至 112 年第 3 季，

金管會舉辦「綠色及永續金融」教育活動，推廣知識與理念，加強高層和職員的永續金融訓練，並規劃相關證

照。 

接著本研究將依序對授信基本原則、赤道原則、ESG、「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等四大構面的評估要素

進行衡量分析。 

(二)「授信基本原則」構面的評估要素分析 

本層次架構之一致性 C.I.= 0.001788，C.R.= 0.001596，兩者皆小於 0.1，顯示達到一致性要求。在「授信基

本原則」構面層下之評估要素，根據其權重作重要性排序為：借款戶因素 (0.299735)＞還款來源(0.211543)＞債

權保障(0.202375)＞資金用途(0.183652)＞授信展望(0.102695)。顯示受訪專家認為「借款戶因素」是「授信基本

原則」構面下之最重要的評估要素，其包含企業的責任感、經營成效、資信狀況和財力狀況等。與林宛瑩(2022)

和何宗穎(2017) 認為影響台灣中小企業授信風險及關鍵因素，最重要構面為借款戶因素之研究結論相符。綜上，

企業健全體質與財務透明是融資的成功關鍵因素。 

王美文(2022)指出中小企業的融資用途和額度通常由企業主或高層管理者決定。本研究認為，中小企業其執

行力易達上行下效之功，如有政府政策指引協助和金融機構運用綠色授信之影響力，更易引導企業實施 ESG 及

永續經濟活動。 

(三)「ESG」構面的評估要素分析 

本層次架構之一致性 C.I.= 0.000302，C.R.= 0.000521，兩者皆小於 0.1，顯示達到一致性要求。在「ESG」

構面層下之評估要素，根據其權重作重要性排序為：環境保護(0.487571)＞公司治理(0.279834)＞社會責任

(0.232595)。顯示受訪專家認為「環境保護」是「ESG」構面下之最重要的評估要素。因 ESG 其各核心理念涵

蓋的範圍廣，無法以一蓋全，各自有其著重點，本研究參考表 4-3 聯徵中心「ESG 資訊掲露」及「企業 ESG 資

料問卷 11303」將該構面之各要素，再往下展開至子要素作逐一分析。 

表 4-3 聯徵中心 ESG 資訊整合查詢平台現行揭露資訊 

 

資料來源: 聯徵中心 

  1. 「環境保護」 

本層次架構之一致性 C.I.=0.01393 ， C.R.=0.012438，兩者皆小於 0.1，顯示達到一致性要求。在「環境保

護」要素層下之評估項目，根據其權重作重要性排序為：對氣候變遷減緩具有實質貢獻，且未對其他五項環境

目的造成重大危害 (0.277685)＞重大污染裁罰處分資訊 (0.252926)＞溫室氣體排放 (0.228094)＞能源管理

(0.143348)＞企業參與綠色產業投資(0.097947)。顯示受訪專家認為「對氣候變遷減緩具有實質貢獻，且未對其

他五項環境目的造成重大危害」是「環境保護」要素層下之最重要的評估項目。 

本研究認為該要素符合「2023 年台灣永續金融大調查」調查結果，即推動永續金融的主要驅動力為社會與

環境做對的事，如:增加節能採購和綠能建置，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或增加其吸收儲存。同時不危害以下五項環境

目標：氣候調適、水資源永續、循環經濟轉型、污染預防控制、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保護。 

  2. 「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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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層次架構之一致性 C.I.=0 ， C.R.=0，兩者皆小於 0.1，顯示達到一致性要求。在「社會責任」要素層下

之評估項目，根據其權重作重要性排序為：勞工退休金相關資訊(0.548219)＞未對社會保障造成重大危害

(0.451781)。顯示受訪專家認為「勞工退休金相關資訊」是「社會責任」要素層下之最重要的評估項目。原因如

下: 104 年立法院修法，將雇主欠薪等的受償順位提升至與第一順位擔保物相同。以保障因企業倒閉，勞工追討

欠薪之債權。金融機構會查詢企業勞工退休金專戶等資料，即時取得獲取企業信用資訊，降低授信風險。 

本研究認為其符合「授信基本原則」之評估要素重要性排序為：借款戶因素＞還款來源＞債權保障，是企

業授信前三項重要的評估要素。金融機構為了避免授信風險，著重企業戶資訊、還款來源及債權保障等相關資

料。 

3.「公司治理」 

本層次架構之一致性 C.I.=0.002359 ，C.R.=0.004067，兩者皆小於 0.1，顯示達到一致性要求。在「公司治

理」要素層下之評估項目，根據其權重作重要性排序為：公司治理成效(0.415585)＞逃漏裁罰事項(0.388003)＞

永續報告書(0.196412)。顯示受訪專家認為「公司治理成效」是「公司治理」要素層下之最重要的評估項目。 

公司治理評鑑是企業委託第三方專業機構協助評估，企業治理結構和管理，確保運營符合最佳實踐，如董

事會運作、股東權益、資訊透明及社會責任，提升形象並吸引投資。授信人員可從聯徵中心取得公司治理制度

評量認證資訊、獲奬資訊等，這亦是企業實施 ESG 的綜合評量，以作為綠色授信評估之參考或給予企業優惠的

貸款條件，比如說優惠利率、較高的授信額度。 

(四)「TCFD」構面的評估要素分析 

本層次架構之一致性 C.I.= 0.004327，C.R.=0.004808，兩者皆小於 0.1，顯示達到一致性要求。在「TCFD」

構面層下之評估要素，根據其權重作重要性排序為：風險管理(0.301251)＞治理 (0.298295＞策略 (0.273267) 

＞指標與目標(0.127187)。顯示受訪專家認為「風險管理」是「TCFD」構面下之最重要的評估要素。為了避免

授信風險，授信專家特別重視揭露極端氣候導致的營運中斷和成本增加風險，並評估碳定價和低碳轉型增加的

成本。因 TCFD 其各核心理念涵蓋的範圍廣，無法以一蓋全，個自有其著重點，本研究參考台大風險社會與政

策研究中心之 TCFD 評分表，將該構面之各要素，再往下展開至子要素作合併分析。 

1.「治理」 

本層次架構之一致性 C.I.=0.01393 ， C.R.=0.012438，兩者皆小於 0.1，顯示達到一致性要求。在「治理」

要素層下之評估項目，根據其權重作重要性排序為：董事會／最高管理階層監督(0.706151)＞管理階層對執行力

之開會頻率(0.293849)。顯示受訪專家認為「董事會／最高管理階層監督」是「治理」要素層下之最重要的評估

項目。本研究認為上市(櫃)公司或中小企業之董事會及最高決策階層較有氣候相關意識，監督氣候治理規劃，將

更易邁向永續治理。 

2.「策略」 

本層次架構之一致性 C.I.=0.002376，C.R.=0.004096，兩者皆小於 0.1，顯示達到一致性要求。在「策略」

要素層下之評估項目，根據其權重作重要性排序為：財務衝擊評估(0.42378)＞短中長期氣候相關揭露(0.3513)＞

韌性—氣候情境揭露( 0.224919)。顯示受訪專家認為「財務衝擊評估」是「策略」要素層下之最重要的評估項目。 

3.「風險管理」 

本層次架構之一致性 C.I.=0 ，C.R.=0，兩者皆小於 0.1，顯示達到一致性要求。在「風險管理」要素層下

之評估項目，根據其權重作重要性排序為：實體風險揭露(0.633162)＞轉型風險揭露(0.366838)。顯示受訪專家

認為「實體風險揭露」是「風險管理」要素層下之最重要的評估項目。 

4.「指標與目標」 

本層次架構之一致性 C.I.=0 ， C.R.=0，兩者皆小於 0.1，顯示達到一致性要求。在「指標與目標」要素層

下之評估因素，根據其權重作重要性排序為：減碳目標管理(0.613786)＞低碳價值鏈管理(0.386214)。顯示受訪

專家認為「減碳目標管理」是「指標與目標」要素層下之最重要的評估項目。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為考量永續發展之綠色授信第 3 大關鍵要素。因自 2017 年發佈「氣候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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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揭露（TCFD）建議書」以來，氣候財務資訊揭露增長緩慢，重視度不夠，於投資者而言效率不佳。直至

2023 年 6 月「國際永續準則理事會」（ISSB）發布永續揭露準則，即「永續相關財務資訊揭露之一般規定」（IFRS 

S1）和「氣候相關揭露」（IFRS S2），才要求企業揭露短中長期的永續及氣候風險與機會資訊。將國際規範整合，

滿足投資者和利害關係人對一致、可比較之永續和氣候資訊的需求。 

金管會自 2023 年起，要求資本額 20 億以上的上市（櫃）公司，參考 SASB 準則並遵循 TCFD 建議框架，

提交永續報告書。建議企業納入氣候變遷影響營運風險與機會的揭露框架，以完善風險管理。金管會亦提出金

融機構應透過授信來評估及辨識氣候風險對金融業可能會有的影響，要求金融業 112 年提報氣候變遷情境分析

結果。113 年聯徵中心建置「金融業氣候實體風險資訊平台」供金融業運用並評估氣候風險，以推動永續金融

的發展。本研究認為有關 (TCFD)台灣目前只規範上市櫃企業及金融業，對於中小企業尚無明確指引，故暫時

無法透過金流的導引，驅動中小企業進行為氣候風險與機會的財務衝擊作有效評量及揭露。 

(四)「赤道原則」構面的評估要素分析 

本層次架構之一致性 C.I.=0.00711，C.R.=0.006348，兩者皆小於 0.1，顯示達到一致性要求。在「赤道原則」

構面層下之評估要素，根據其權重作重要性排序為：避免融資給造成大量溫室氣體的投資方案(0.267914)＞避免

融資給對相關利害關係人（包括當地社區、住民、員工等）造成負面影響之投資(0.228718)＞避免承作會對環境

與社會影響的聯貸案件(0.203454) ＞避免融資給未照 TCFD 框架，進行氣候實體／轉型風險揭露之環境與社會

高風險的投資(0.177874) ＞避免承作沒有達成對環境及社會等相關事項之承諾的融資案件(0.122039)。顯示受訪

專家認為「避免融資給造成大量溫室氣體的投資方案」是「赤道原則」構面下之最重要的評估要素。 

「赤道原則」為考量永續發展之綠色授信第 4 大關鍵要素。授信專家所評估出之前三大權重評估要素符合

「赤道原則 4.0 指引」主要內容溫室氣體排放揭露及提升環境社會風險。銀行公會於 106 年就已調整「赤道原

則」適用範圍，由「專案融資」擴大至所有「企業授信」，有助引導資金投入對環境友善之綠能產業。而陳志賢

(2023)研究指出「赤道原則 4.0 指引」對於 5000 萬美元以上的授信或聯貸案，銀行必須評估是否違反赤道原則。

這些貸款通常涉及大型企業或上市櫃公司，而非中小企業。本研究認為金融機應遵循赤道原則之精神，將環境

社會及 ESG 風險納入至專案授信評估，對企業進行風險調查，避免專案對環境與社會產生負面的影響，達到責

任放款的精神。 

5.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全球暖化與氣候崩潰加劇，為人類生存環境和社會經濟帶來挑戰。2015 年「巴黎協定」，明確規範資金流

動(Finance Flows) 必須符合低溫室氣體排放和氣候調適的路徑。2021 年聯合國氣候大會（COP26），多家金融

機構達成淨零排放共識，將客戶的碳排放資料納入授信考量。因此，金融機構作為投融資的中介者，掌握著大

部分資金流向，是企業實現淨零轉型之重要關鍵。而企業要如何因應氣候變遷風險並邁向永續發展，成了現今

企業經營顯學。 

本研究旨在探討(1).透過企業、金融機構及政府政策三方面的驅動因素，是否會增進企業實施 ESG 的動力？

(2) 將 TCFD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納入銀行授信評估中，能否有效防範和應對企業的氣候變遷風險，降低銀行授

信風險？(3) 將赤道原則納入銀行綠色授信評估因素，是否可降低綠色授信的環境和社會風險？ 

綜上所述，本研究期藉由評估企業實施 ESG 和 TCFD，結合金融機構傳統授信 5P 和赤道原則，以發展完

整綠色授信關鍵評估因素。透過金融機制引導企業及投資人重視 ESG 議題及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促成投

資及產業追求綠色永續發展之良性循環。故本研究運用分析層級程序法，探討考量永續發展之綠色授信各項評

估因素的權重排序，以建構一套客觀的評估架構，提供銀行授信人員衡量企業實施 ESG 及政府其他相關政策之

指標，以作為銀行綠色授信的依據。 

本研究經彙整相關文獻、學術單位及政府機構等相關資料，並透過初期問卷與五位專家討論建構出綠色授

信評估因素之層級架構模型後，再與有 10~20 年以上相關工作資歷的授信專家，做深度訪談並填寫十一份專家

問卷，根據回饋的問卷，利用分析層級程序法將考量永續發展之綠色授信評估因素的四個構面、十七項要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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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項子要素的衡量架構，將各要素之權重依大小排序，再以四大構面來作綜合解說。透過上述程序，獲得以

下結論: 

一、 研究發現綠色授信相關構面（ESG、TCFD 及赤道原則）的合計權重 42.8%，明顯高於陳志賢（2023）研

究 15.2%。顯示銀行已經有將綠色構面因素納入企業授信的考量中，其佔比近五成。政府綠色金融政策透

過金融機制推動企業關注永續發展，提高 ESG 資訊透明度和一致性，為金融業綠色授信評估提供明確依

據，促進資金流向永續經濟活動。綜上，企業 ESG 實施的成效取決於金融業執行政策的貫徹力，而金融

業貫徹力又取決於政府政策推動及監管的約束力。是故推動永續發展必需政府、金融機構和企業三方相互

推進，才能增添永續動能。 

二、 研究發現政府綠色金融政策並未如過往研究所言只偏重上市櫃企業，忽略中小企業。聯徵中心成為金融業

敦促企業永續減碳轉型的驅動力。其建置 ESG 資料平台、收集「綠色授信」註記及「企業 ESG 資訊及永

續經濟活動自評問卷」等相關資訊。銀行可至聯徵中心查詢，並將企業實施 ESG 及氣候等相關資訊納為

綠色授信的評估因素，綠色授信構面之重視度大幅提升。顯示政府透過金融機構引導企業實施 ESG 政策

已見成效。 

三、 研究發現台灣目前僅要求上市櫃企業及金融業遵循及揭露「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對中小企業則無

明確指引，因此金融機構無法透過金流的導引，驅動中小企業進行氣候相關財務衝擊評估和揭露。 

四、 本研究認為金融機構應遵循赤道原則及精神，將環境社會及 ESG 風險納入至專案授信評估流程中，對企

業進行風險調查，避免專案對環境與社會產生負面的影響，達到責任放款的精神。 

五、 本研究結果可供金融業作為綠色授信關鍵評估因素之參考。 

金融業在永續轉型浪潮中扮演重要角色，透過金流支持低碳和淨零轉型，驅動企業關注 ESG 永續價值，以

期逆轉氣候危機，實現地球的永續共生。 

5.2 未來研究建議 

一、 本研究只有探討企業、銀行、政府三方的驅動因素，未來研究的方向建議探討身為供應鏈方實施 ESG 的

驅動因素及如何因應國際淨零轉型及社會責任的要求以期接軌國際。 

二、 建議探討企業如何與供應鏈有系統地辨識氣候風險與機遇，揭露氣候指標，來加強風險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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